
附件1：
蚌埠学院纪检监察重要监督事项报备表
报备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报备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报备事项
	




	实施时间
	


	实施地点
	

	报备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报备事项实施依据
	



	报备事项
风险点
	





	报备事项风险防控措施
（可附页说明）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	报备事项
材料目录
（可附页说明）
	



包括但不限于：报备事项基本情况、政策文件依据、决策情况、工作方案、自我监督方式（如廉政风险防控措施）等内容。





	报 备 部 门主要负责人
意  见
	

 
 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纪检监察机构承办部门
意  见
	

	校纪委办公室主要负责人
意  见
	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主要负责人
意  见
	
    

 签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报备部门（单位）须提前5个工作日将此表及相关材料报送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。


附件2：
蚌埠学院纪检监察监督事项记录表
填报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
	监督事项
基本信息
	监督事项
	


	
	监督时间
	

	监督地点
	

	
	监督人
	


	事项实施情况记录
	






	 事后投诉、
申诉处理情况
	





	监督人员
意见建议
	




	填报单位
意见
	

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各部门（单位）于事项实施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，请将本表送交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。
1

